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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以下爲中航直升機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發之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徐濱  

 

北京，二零二零年一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陳元先先生、王學軍先生，非執行董事閆靈喜先生、廉大為

先生、徐崗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人懷先生、劉威武先生和王建新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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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

工”）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天津保税区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保投资”）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中航

科工拟以发行内资股方式收购（1）航空工业集团与天保投资合计持有的中航直

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2）航空工业集团持有的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0.21%股权；以及（3）航空工业集团持有的分立重组后的昌河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7.96%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具体内容详

见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9 日刊登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摘要》。 

2020 年 1 月 8 日，公司接到中航科工通知，中航科工已于当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要约收购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981

号），批复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豁免你公司因其他情形而控制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99,460,710

股股份，约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50.80%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你公司应当会同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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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

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航科工通过中直有限及其下属公司间接增持公司 16.03%

股份，合计持有公司 50.80%股份。本次收购尚需中航科工股东大会通过相关决

议，同意中航科工向航空工业集团、天保投资发行内资股购买（1）航空工业集

团与天保投资合计持有的中直有限 100%股权；（2）航空工业集团持有的哈飞集

团 10.21%股权；以及（3）航空工业集团持有的昌飞集团 47.96%股权。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配合办理相关手续，关于本次

收购所涉及《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财务顾问报告及相关法律

意见书已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本公司指定披露

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八日 


